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8年度上字第1135號

上  訴  人　東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芳萍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　律師

            孫瀅晴　律師

            吳展旭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訴訟代理人　魏順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森林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6年8月間，為其欲於坐落新竹縣ＯＯ鎮ＯＯ

Ｏ段0地號等18筆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從

事廠房新建工程，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土保持（下稱

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查。經審查後開發利用許可面

積分別為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之其

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共計54,491.9平方公尺，經被

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107）府建字第00409號建造執

照在案。被上訴人乃依106年12月12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

規定，以107年12月7日府農森字第1074018037號函（下稱原

處分）核定上訴人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下稱回饋

金）新臺幣（下同）13,931,435元【（建築面積12,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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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11%）+（建

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3,600元×乘積比率6%）】。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

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判決

（下稱原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於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經被

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從而，被上訴人依回

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應繳交

回饋金13,931,435元，並無違誤。

  ㈡依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係指核算回饋金案件之林業

主管機關受理之時為準，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林業主管

機關係於回饋金辦法修正施行後，方受理核算回饋金案件，

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核算回饋金，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703449號及1

07年12月19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252454號函釋（下分別稱農

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上訴人於106年8

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

經被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30日以府農保字

第1060098809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

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已繳納，嗣被上訴人再於106年1

0月2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14395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1

0月2日函）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新

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並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

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惟依被上訴人107年8月27日府工

建字第1070092359號函記載，上訴人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

建造執照之日期為107年8月2日，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

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被上訴人所屬林業職掌單位即農業處

（轄下森林暨自然保育科）始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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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適用106年12月12日修正施行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

之相關規定核課回饋金，並無不合。且回饋金辦法係於89年

11月30日由農委會訂定發布全文9條，其間歷經96年3月1

日、98年1月23日、102年1月31日與106年12月12日4次修

正，即山坡地之開發利用係自89年12月2日起方開始收取回

饋金。至上訴人所引用農委會94年7月20日農授林務字第094

1740687號函，係為解決山坡地開發利用案究應適用發布之

回饋金辦法收取回饋金，或認定屬於該辦法發布前無需繳納

回饋金之申請案之爭議，核與新舊回饋金辦法之適用無關，

顯無新舊回饋金繳交辦法適用之疑義存在。

  ㈢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

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

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6%至12%計算，

該條附表第13款區分為「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

與「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兩

種情形。本件農業處核處回饋金，其計算之基礎須依建築主

管單位（即被上訴人所屬工務處）之認定為據，如認定屬於

新建，則依該條附表第13款之第一種情形計算。次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工務處於107年8月27日所發給之建造執照，其上

登載之建造類別為「新建」。而上訴人主張應減去於82年間

已申辦可使用執照中之基地面積一節，農業處為釐清此疑

義，遂於107年11月26日會簽工務處，案經工務處建築管理

科明確表示本件屬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新建行為，則原處分

依該條附表第13款第一種情形（新建行為）核處回饋金，並

無不合。另上訴人於80年間所為山坡地開發案，尚無回饋金

辦法應收取回饋金之適用，其當年所繳納之3萬元自難認係

回饋金辦法所定回饋金之性質，亦非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

法律規定所繳交，自無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之適

用。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

無違誤，故駁回上訴人原審之訴。

四、上訴人主張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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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回饋金辦法為森林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訂定之行政規

則，原審以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

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以林業主管機

關受理時為適用新、舊法區隔時點，顯不利於案件申請人，

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接受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而上訴

人信賴修正前回饋金辦法計算之回饋金金額，並依該信賴基

礎而為相關開發山坡地整備、資金籌措，包括委託建築師進

行水保計畫等規費、水保技師等一切相關費用，而對外有具

體信賴表現，並因回饋金辦法修正且無給予對應合理補救措

施、訂定新舊法過渡期間條款、或公布至施行一定緩衝期

間，致上訴人信賴基礎更動，造成實體上損害，自有信賴利

益，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援用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進

而以本件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等情，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

規之錯誤。

  ㈡由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有關新、舊法之適

用，係以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案件」時為準，本件農業處早

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被上訴

人（農業處發文）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需於106年1

0月29日前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另於106年10月2日函將水

保計畫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上開函副本均通知工務

處、農業處，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審查完成，

是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

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

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同，判決理由逕以建造執照取得之時

點，作為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

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

  ㈢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僅有一處，其餘二者非新建工程，而係其

上本已有既存廠房存在，新建案究如何認定，不應以公文書

為認定標準，應以現況為準，依被上訴人公文簽辦單、(82)

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彭祖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索引表、

面積計算圖表，上訴人前於80年間經開發許可之山坡地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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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興建完成之「舊廠房」，自不得再重複列入，原判決對此

未加以說明對現場實際情形為斷而為論述，僅依行政機關公

文書為據，認全屬新建而以建築面積據為計算回饋金之基

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36條規定、

比例原則、證據法則、論理法則，且理由亦係不備。縱依原

判決之見解，需按照核發建造執照之面積計算，惟核建造執

照核准之基地面積為54,248.4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面

積為42,241.83平方公尺，原判決卻分別誤認為54,491.9平

方公尺、42,485.32平方公尺，進而據以超額核定回饋金金

額，事實認定與判決理由相互矛盾，再者，縱上開面積之差

距243.49平方公尺係道路退縮地，然該退縮地依建築技術規

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目前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

用地，原判決亦未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規定認定免繳

交回饋金，亦有不適用法規之情事。

  ㈣上訴人於79年間即因系爭土地自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

而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規定繳交回饋

金，惟相關書面資料上訴人雖未留存，然被上訴人應有紀錄

或保存。上訴人嗣於82年間就本件申請許可中之部分基地範

圍，當時為蓋用舊廠計入興建基地面積，且依被上訴人要求

而於82年繳交「相當於回饋金」之金額3萬元，取得面積3公

頃餘土地之開發許可，原判決未就前述79年、82年間上訴人

已繳交回饋金而得於本件加以扣除之情為調查，已有違誤。

且上述82年繳交3萬元，亦應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

扣除該等面積，此不能拘泥於上開規定之文字僅限以「回饋

金」文字之名義方得扣除，原判決竟予曲解，自有理由不備

及認事用法之違法。

五、本院查：

  ㈠森林法第1條規定：「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

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制定

本法。」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

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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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第2項）前項……第二

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

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回

饋金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森林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

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山坡地。」第3條第13款規

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三、除前十二款

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第5條

第1項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

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計算，其計算

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

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

予酌減。」同條附表第13款規定：「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

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且經建築主管機關認

定為新建行為，其回饋金之計算方式：（建築面積×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第8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

行前受理之案件，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者，依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

務人之規定辦理。」森林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育森林資源，

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非僅著眼於現有林相之保護，而

係包含保育、利用、再造之多重任務；故森林法規範對山坡

地開發利用者，課予繳交回饋金，無非著眼於山坡地之開發

利用行為對森林資源之存續，有重大影響，故由開發使用者

負回饋義務，且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間存有實質關連，屬保

存森林資源之必要措施。而回饋金辦法係主管機關農委會依

森林法第48條之1授權訂定，為對於具有特定關係（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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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利用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關於回饋金繳

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守

事項所為細節性、技術性之統一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

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無不當聯結之情形，自得予

以適用。

  ㈡經查，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

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

日函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經繳納，嗣被上訴人以

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

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而上訴人水保

計畫涉及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水保計畫經核定後，於107年8

月2日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而被上訴人係於107

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方由被上訴人所屬林業事務單

位（即農業處）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之情事，為原判決

依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106年10月2日函、收入繳款

書、新北水保技師公會107年1月12日新北市水保技字第1070

103900號函、被上訴人核發（107）府建字第409號建造執照

等件所認定之事實，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無違，自為本件

判決之基礎事實。

  ㈢上訴人雖以：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

發許可案申請，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且其對上情已

產生信賴，然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

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

同，而在未說明任何理由下，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

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認本件應適用修正後即

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除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

辦法第8條規定，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等情為主張。惟以：

  ⒈前揭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第二款回饋金

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又依水土

保持法第12條第4項及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水土

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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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義務人應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三年內，向主管

機關申報開工，並於申報開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主管機

關申領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二、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本。……」

復參照回饋金辦法第4條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4條規定，回

饋金之繳交義務人爲「申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爲人」或「擬

具水保計畫申報書之水保義務人」。再者，回饋金辦法第5

條第3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通知後，應依附表計算回饋金

金額，並通知回饋金繳交義務人於一個月內一次繳交。」或

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

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前，屬應繳交本回饋

金者，由主管機關計算本回饋金數額，通知繳交義務人於申

領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可函前，一

次繳納。」等規定，足見回饋金之繳納義務係於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現行回饋金辦法），或

水保主管機關核定水保計畫時（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始發

生，並於一定之條件或期間內繳納，性質上爲申請開發利用

許可或水保計畫核定授益處分時，法律明文規定加以之負

擔。因此，如山坡地開發利用尚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許可，或水保計畫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定時，回饋金之繳交義

務人尚無繳交回饋金之義務。

  ⒉經查，上訴人雖係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之106年8月

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申請並經被上訴人

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審查

費並經繳納，再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

查水保計畫書，嗣於107年1月12日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完成

審查，並於107年2月6日核定（見本院卷第64頁上訴補充理

由㈢狀）；惟斯時回饋金辦法已因106年12月12日修正，並

於106年12月14日施行，則上訴人之水保計畫於修正前回饋

金辦法施行時，既未經被上訴人核定，參照前揭規定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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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上訴人已無從再依修正前同辦法規定逕予核定回饋

金，原處分依當時有效施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規定，計算上

訴人應繳交之回饋金，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其既於修正前

回饋金辦法施行時，已依法申請，自應依「從新從優原

則」、現行同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應適用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云云。然查，水保計畫審查之申請許可事

件，固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之適用，但回饋金之繳

交，則屬另一負擔處分，而非屬申請事件，自無上訴人所稱

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本件上訴人回饋金繳交義務於修正前

回饋金辦法施行時既尚未發生，因此，當無回饋金辦法第8

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上開主張，無非係其歧異見

解，均無可採。

  ㈣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2項）審判

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第3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

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

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第133條規

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其他訴

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據此，事實審法院原則上應依

職權調查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關係，且審判長應行使闡明權，

促使兩造當事人主張事實及提出證據，並應注意使當事人得

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不僅避免訴訟當事人受

到法院判決之突襲，亦有助於真實之發現，以確保人民獲得

合法、正確且公平之裁判。核此乃行政訴訟應踐行之正當程

序原則，若未盡闡明義務逕為判決者，自係違背法令。次依

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山坡地之開發利

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交回饋金：……十一、無償提

供公共使用之計畫道路之土地面積。……十五、已依農業發

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金錢或代金之土

地面積。」上訴人主張：縱依建造執照備註欄記載本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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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54,491平方公尺，惟道路退縮地為243.49平方公尺，

依建築技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此係無償提供公共

使用之道路用地；且其於回饋金辦法訂定施行前之80年間就

坐落重測前新竹縣ＯＯ鎮ＯＯ段0之0地號等數筆土地已取得

山坡地開發許可，並於該土地上興建地上2層地下1層廠房且

取得被上訴人核發（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該廠房基

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上開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

25公頃（含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自應免繳回

饋金，復稱其於80年9月6日繳交之3萬元即是依其他法律規

定就該開發許可所繳納之回饋金，原判決未就前情予以調

查，且未分別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扣除

相關土地面積免繳回饋金，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等

情。查如上訴人上述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全部為54,491平方公

尺，於80年間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

5公頃（31,902.5平方公尺），其中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

平方公尺，建築面積11,513.82平方公尺，則上訴人是否可

再以系爭土地全部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建築面積12,006.5

8平方公尺，其依據為何？又如扣除之前取得利用許可之基

地面積後，剩餘之基地面積（17,533.29平方公尺）可否申

請建築面積達12,006.58平方公尺，此均關係上訴人應繳交

回饋金究竟應以全部土地面積計算或應扣除之前取得許可之

面積，原審未予調查，已有違誤。又原審未予辨明即肯認被

上訴人所辯上開3萬元並非依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之回饋金

而引為判決理由，亦有未當。另關於道路退縮地面積，是否

符合該辦法第7條第11款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以上均屬原

審於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時，所應調查確認之事實，則原審

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全然採信被上訴人之主張，遽論本件

不符上開回饋金辦法有關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被上訴人依

建造執照上全部基地面積計算回饋金數額之原處分並無違

誤，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33條規定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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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既有如上所述與

判決結論有影響之違法，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

因相關事證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

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侯  東  昇　

                              法   官　王  碧  芳

                              法   官　簡  慧  娟

                              法   官　蔡  紹  良

                              法   官　鍾  啟  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蔡  宜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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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上字第11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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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陳芳萍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　律師
            孫瀅晴　律師
            吳展旭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訴訟代理人　魏順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森林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6年8月間，為其欲於坐落新竹縣ＯＯ鎮ＯＯＯ段0地號等18筆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土保持（下稱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查。經審查後開發利用許可面積分別為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共計54,491.9平方公尺，經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107）府建字第00409號建造執照在案。被上訴人乃依106年12月12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107年12月7日府農森字第107401803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上訴人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下稱回饋金）新臺幣（下同）13,931,435元【（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6%）】。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於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經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從而，被上訴人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應繳交回饋金13,931,435元，並無違誤。
  ㈡依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係指核算回饋金案件之林業主管機關受理之時為準，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林業主管機關係於回饋金辦法修正施行後，方受理核算回饋金案件，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核算回饋金，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703449號及107年12月19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252454號函釋（下分別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被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30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098809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已繳納，嗣被上訴人再於106年10月2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14395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10月2日函）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並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惟依被上訴人107年8月27日府工建字第1070092359號函記載，上訴人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之日期為107年8月2日，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被上訴人所屬林業職掌單位即農業處（轄下森林暨自然保育科）始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則被上訴人適用106年12月12日修正施行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核課回饋金，並無不合。且回饋金辦法係於89年11月30日由農委會訂定發布全文9條，其間歷經96年3月1日、98年1月23日、102年1月31日與106年12月12日4次修正，即山坡地之開發利用係自89年12月2日起方開始收取回饋金。至上訴人所引用農委會94年7月20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687號函，係為解決山坡地開發利用案究應適用發布之回饋金辦法收取回饋金，或認定屬於該辦法發布前無需繳納回饋金之申請案之爭議，核與新舊回饋金辦法之適用無關，顯無新舊回饋金繳交辦法適用之疑義存在。
  ㈢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6%至12%計算，該條附表第13款區分為「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與「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兩種情形。本件農業處核處回饋金，其計算之基礎須依建築主管單位（即被上訴人所屬工務處）之認定為據，如認定屬於新建，則依該條附表第13款之第一種情形計算。次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務處於107年8月27日所發給之建造執照，其上登載之建造類別為「新建」。而上訴人主張應減去於82年間已申辦可使用執照中之基地面積一節，農業處為釐清此疑義，遂於107年11月26日會簽工務處，案經工務處建築管理科明確表示本件屬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新建行為，則原處分依該條附表第13款第一種情形（新建行為）核處回饋金，並無不合。另上訴人於80年間所為山坡地開發案，尚無回饋金辦法應收取回饋金之適用，其當年所繳納之3萬元自難認係回饋金辦法所定回饋金之性質，亦非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自無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之適用。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無違誤，故駁回上訴人原審之訴。
四、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回饋金辦法為森林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訂定之行政規則，原審以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以林業主管機關受理時為適用新、舊法區隔時點，顯不利於案件申請人，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接受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而上訴人信賴修正前回饋金辦法計算之回饋金金額，並依該信賴基礎而為相關開發山坡地整備、資金籌措，包括委託建築師進行水保計畫等規費、水保技師等一切相關費用，而對外有具體信賴表現，並因回饋金辦法修正且無給予對應合理補救措施、訂定新舊法過渡期間條款、或公布至施行一定緩衝期間，致上訴人信賴基礎更動，造成實體上損害，自有信賴利益，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援用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進而以本件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等情，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之錯誤。
  ㈡由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有關新、舊法之適用，係以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案件」時為準，本件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被上訴人（農業處發文）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需於106年10月29日前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另於106年10月2日函將水保計畫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上開函副本均通知工務處、農業處，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審查完成，是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同，判決理由逕以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作為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
  ㈢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僅有一處，其餘二者非新建工程，而係其上本已有既存廠房存在，新建案究如何認定，不應以公文書為認定標準，應以現況為準，依被上訴人公文簽辦單、(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彭祖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索引表、面積計算圖表，上訴人前於80年間經開發許可之山坡地及82 年興建完成之「舊廠房」，自不得再重複列入，原判決對此未加以說明對現場實際情形為斷而為論述，僅依行政機關公文書為據，認全屬新建而以建築面積據為計算回饋金之基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36條規定、比例原則、證據法則、論理法則，且理由亦係不備。縱依原判決之見解，需按照核發建造執照之面積計算，惟核建造執照核准之基地面積為54,248.4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為42,241.83平方公尺，原判決卻分別誤認為54,491.9平方公尺、42,485.32平方公尺，進而據以超額核定回饋金金額，事實認定與判決理由相互矛盾，再者，縱上開面積之差距243.49平方公尺係道路退縮地，然該退縮地依建築技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目前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用地，原判決亦未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規定認定免繳交回饋金，亦有不適用法規之情事。
  ㈣上訴人於79年間即因系爭土地自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而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規定繳交回饋金，惟相關書面資料上訴人雖未留存，然被上訴人應有紀錄或保存。上訴人嗣於82年間就本件申請許可中之部分基地範圍，當時為蓋用舊廠計入興建基地面積，且依被上訴人要求而於82年繳交「相當於回饋金」之金額3萬元，取得面積3公頃餘土地之開發許可，原判決未就前述79年、82年間上訴人已繳交回饋金而得於本件加以扣除之情為調查，已有違誤。且上述82年繳交3萬元，亦應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扣除該等面積，此不能拘泥於上開規定之文字僅限以「回饋金」文字之名義方得扣除，原判決竟予曲解，自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
五、本院查：
  ㈠森林法第1條規定：「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制定本法。」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第2項）前項……第二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回饋金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森林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山坡地。」第3條第13款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三、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同條附表第13款規定：「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且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其回饋金之計算方式：（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第8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案件，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者，依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之規定辦理。」森林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非僅著眼於現有林相之保護，而係包含保育、利用、再造之多重任務；故森林法規範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者，課予繳交回饋金，無非著眼於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對森林資源之存續，有重大影響，故由開發使用者負回饋義務，且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間存有實質關連，屬保存森林資源之必要措施。而回饋金辦法係主管機關農委會依森林法第48條之1授權訂定，為對於具有特定關係（山坡地開發利用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關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所為細節性、技術性之統一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無不當聯結之情形，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經繳納，嗣被上訴人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而上訴人水保計畫涉及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水保計畫經核定後，於107年8月2日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方由被上訴人所屬林業事務單位（即農業處）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之情事，為原判決依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106年10月2日函、收入繳款書、新北水保技師公會107年1月12日新北市水保技字第1070103900號函、被上訴人核發（107）府建字第409號建造執照等件所認定之事實，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無違，自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事實。
  ㈢上訴人雖以：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且其對上情已產生信賴，然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同，而在未說明任何理由下，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認本件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除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等情為主張。惟以：
  ⒈前揭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第二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又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4項及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應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三年內，向主管機關申報開工，並於申報開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領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二、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本。……」復參照回饋金辦法第4條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爲「申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爲人」或「擬具水保計畫申報書之水保義務人」。再者，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通知後，應依附表計算回饋金金額，並通知回饋金繳交義務人於一個月內一次繳交。」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前，屬應繳交本回饋金者，由主管機關計算本回饋金數額，通知繳交義務人於申領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可函前，一次繳納。」等規定，足見回饋金之繳納義務係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現行回饋金辦法），或水保主管機關核定水保計畫時（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始發生，並於一定之條件或期間內繳納，性質上爲申請開發利用許可或水保計畫核定授益處分時，法律明文規定加以之負擔。因此，如山坡地開發利用尚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水保計畫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定時，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尚無繳交回饋金之義務。
  ⒉經查，上訴人雖係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之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申請並經被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審查費並經繳納，再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於107年1月12日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完成審查，並於107年2月6日核定（見本院卷第64頁上訴補充理由㈢狀）；惟斯時回饋金辦法已因106年12月12日修正，並於106年12月14日施行，則上訴人之水保計畫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既未經被上訴人核定，參照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已無從再依修正前同辦法規定逕予核定回饋金，原處分依當時有效施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規定，計算上訴人應繳交之回饋金，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其既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已依法申請，自應依「從新從優原則」、現行同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云云。然查，水保計畫審查之申請許可事件，固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之適用，但回饋金之繳交，則屬另一負擔處分，而非屬申請事件，自無上訴人所稱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本件上訴人回饋金繳交義務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既尚未發生，因此，當無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上開主張，無非係其歧異見解，均無可採。
  ㈣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2項）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第3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據此，事實審法院原則上應依職權調查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關係，且審判長應行使闡明權，促使兩造當事人主張事實及提出證據，並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不僅避免訴訟當事人受到法院判決之突襲，亦有助於真實之發現，以確保人民獲得合法、正確且公平之裁判。核此乃行政訴訟應踐行之正當程序原則，若未盡闡明義務逕為判決者，自係違背法令。次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交回饋金：……十一、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計畫道路之土地面積。……十五、已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金錢或代金之土地面積。」上訴人主張：縱依建造執照備註欄記載本件基地面積為54,491平方公尺，惟道路退縮地為243.49平方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此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用地；且其於回饋金辦法訂定施行前之80年間就坐落重測前新竹縣ＯＯ鎮ＯＯ段0之0地號等數筆土地已取得山坡地開發許可，並於該土地上興建地上2層地下1層廠房且取得被上訴人核發（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該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上開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含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自應免繳回饋金，復稱其於80年9月6日繳交之3萬元即是依其他法律規定就該開發許可所繳納之回饋金，原判決未就前情予以調查，且未分別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扣除相關土地面積免繳回饋金，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等情。查如上訴人上述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全部為54,491平方公尺，於80年間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31,902.5平方公尺），其中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建築面積11,513.82平方公尺，則上訴人是否可再以系爭土地全部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其依據為何？又如扣除之前取得利用許可之基地面積後，剩餘之基地面積（17,533.29平方公尺）可否申請建築面積達12,006.58平方公尺，此均關係上訴人應繳交回饋金究竟應以全部土地面積計算或應扣除之前取得許可之面積，原審未予調查，已有違誤。又原審未予辨明即肯認被上訴人所辯上開3萬元並非依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之回饋金而引為判決理由，亦有未當。另關於道路退縮地面積，是否符合該辦法第7條第11款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以上均屬原審於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時，所應調查確認之事實，則原審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全然採信被上訴人之主張，遽論本件不符上開回饋金辦法有關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被上訴人依建造執照上全部基地面積計算回饋金數額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33條規定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既有如上所述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之違法，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因相關事證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侯  東  昇　
                              法   官　王  碧  芳
                              法   官　簡  慧  娟
                              法   官　蔡  紹  良
                              法   官　鍾  啟  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蔡  宜  婷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8年度上字第1135號
上  訴  人　東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芳萍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　律師
            孫瀅晴　律師
            吳展旭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訴訟代理人　魏順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森林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6年8月間，為其欲於坐落新竹縣ＯＯ鎮ＯＯＯ段0
    地號等18筆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從事廠房
    新建工程，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土保持（下稱水保）
    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查。經審查後開發利用許可面積分別
    為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
    2,485.32平方公尺，共計54,491.9平方公尺，經被上訴人於
    107年8月27日核發（107）府建字第00409號建造執照在案。
    被上訴人乃依106年12月12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
    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1
    07年12月7日府農森字第107401803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
    定上訴人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下稱回饋金）新臺幣
    （下同）13,931,435元【（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之
    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
    積比率6%）】。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於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經被
    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從而，被上訴人依回
    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應繳交
    回饋金13,931,435元，並無違誤。
  ㈡依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係指核算回饋金案件之林業主
    管機關受理之時為準，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林業主管機
    關係於回饋金辦法修正施行後，方受理核算回饋金案件，應
    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核算回饋金，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
    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703449號及107年
    12月19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252454號函釋（下分別稱農委會
    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
    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被
    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30日以府農保字第10
    60098809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
    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已繳納，嗣被上訴人再於106年10月2
    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14395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10月2
    日函）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新北水
    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並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
    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惟依被上訴人107年8月27日府工建字
    第1070092359號函記載，上訴人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
    執照之日期為107年8月2日，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7日
    核發建造執照後，被上訴人所屬林業職掌單位即農業處（轄
    下森林暨自然保育科）始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則被上
    訴人適用106年12月12日修正施行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
    關規定核課回饋金，並無不合。且回饋金辦法係於89年11月
    30日由農委會訂定發布全文9條，其間歷經96年3月1日、98
    年1月23日、102年1月31日與106年12月12日4次修正，即山
    坡地之開發利用係自89年12月2日起方開始收取回饋金。至
    上訴人所引用農委會94年7月20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687
    號函，係為解決山坡地開發利用案究應適用發布之回饋金辦
    法收取回饋金，或認定屬於該辦法發布前無需繳納回饋金之
    申請案之爭議，核與新舊回饋金辦法之適用無關，顯無新舊
    回饋金繳交辦法適用之疑義存在。
  ㈢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
    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
    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6%至12%計算，
    該條附表第13款區分為「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
    與「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兩
    種情形。本件農業處核處回饋金，其計算之基礎須依建築主
    管單位（即被上訴人所屬工務處）之認定為據，如認定屬於
    新建，則依該條附表第13款之第一種情形計算。次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工務處於107年8月27日所發給之建造執照，其上
    登載之建造類別為「新建」。而上訴人主張應減去於82年間
    已申辦可使用執照中之基地面積一節，農業處為釐清此疑義
    ，遂於107年11月26日會簽工務處，案經工務處建築管理科
    明確表示本件屬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新建行為，則原處分依
    該條附表第13款第一種情形（新建行為）核處回饋金，並無
    不合。另上訴人於80年間所為山坡地開發案，尚無回饋金辦
    法應收取回饋金之適用，其當年所繳納之3萬元自難認係回
    饋金辦法所定回饋金之性質，亦非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
    律規定所繳交，自無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之適用。
    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無違
    誤，故駁回上訴人原審之訴。
四、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回饋金辦法為森林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訂定之行政規
    則，原審以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
    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以林業主管機
    關受理時為適用新、舊法區隔時點，顯不利於案件申請人，
    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接受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而上訴
    人信賴修正前回饋金辦法計算之回饋金金額，並依該信賴基
    礎而為相關開發山坡地整備、資金籌措，包括委託建築師進
    行水保計畫等規費、水保技師等一切相關費用，而對外有具
    體信賴表現，並因回饋金辦法修正且無給予對應合理補救措
    施、訂定新舊法過渡期間條款、或公布至施行一定緩衝期間
    ，致上訴人信賴基礎更動，造成實體上損害，自有信賴利益
    ，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援用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進而
    以本件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等情，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
    之錯誤。
  ㈡由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有關新、舊法之適用，
    係以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案件」時為準，本件農業處早在10
    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被上訴人（
    農業處發文）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需於106年10月2
    9日前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另於106年10月2日函將水保計
    畫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上開函副本均通知工務處、
    農業處，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審查完成，是本
    件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
    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
    準日，三者性質不同，判決理由逕以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
    作為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
    辦法第8條規定。
  ㈢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僅有一處，其餘二者非新建工程，而係其
    上本已有既存廠房存在，新建案究如何認定，不應以公文書
    為認定標準，應以現況為準，依被上訴人公文簽辦單、(82)
    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彭祖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索引表、
    面積計算圖表，上訴人前於80年間經開發許可之山坡地及82
     年興建完成之「舊廠房」，自不得再重複列入，原判決對
    此未加以說明對現場實際情形為斷而為論述，僅依行政機關
    公文書為據，認全屬新建而以建築面積據為計算回饋金之基
    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36條規定、
    比例原則、證據法則、論理法則，且理由亦係不備。縱依原
    判決之見解，需按照核發建造執照之面積計算，惟核建造執
    照核准之基地面積為54,248.4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面
    積為42,241.83平方公尺，原判決卻分別誤認為54,491.9平
    方公尺、42,485.32平方公尺，進而據以超額核定回饋金金
    額，事實認定與判決理由相互矛盾，再者，縱上開面積之差
    距243.49平方公尺係道路退縮地，然該退縮地依建築技術規
    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目前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
    用地，原判決亦未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規定認定免繳
    交回饋金，亦有不適用法規之情事。
  ㈣上訴人於79年間即因系爭土地自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
    而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規定繳交回饋
    金，惟相關書面資料上訴人雖未留存，然被上訴人應有紀錄
    或保存。上訴人嗣於82年間就本件申請許可中之部分基地範
    圍，當時為蓋用舊廠計入興建基地面積，且依被上訴人要求
    而於82年繳交「相當於回饋金」之金額3萬元，取得面積3公
    頃餘土地之開發許可，原判決未就前述79年、82年間上訴人
    已繳交回饋金而得於本件加以扣除之情為調查，已有違誤。
    且上述82年繳交3萬元，亦應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
    扣除該等面積，此不能拘泥於上開規定之文字僅限以「回饋
    金」文字之名義方得扣除，原判決竟予曲解，自有理由不備
    及認事用法之違法。
五、本院查：
  ㈠森林法第1條規定：「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
    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制定本
    法。」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
    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二、山坡
    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第2項）前項……第二款回饋
    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
    、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回饋金辦
    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森林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
    持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山坡地。」第3條第13款規定：「
    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
    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三、除前十二款規定外，
    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
    ：「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
    地現值乘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
    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
    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同條附表第13款規定：「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
    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且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
    為，其回饋金之計算方式：（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
    積比率6%)。」第8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案件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回
    饋金繳交義務人者，依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之規定辦理
    。」森林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
    經濟效用，非僅著眼於現有林相之保護，而係包含保育、利
    用、再造之多重任務；故森林法規範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者，
    課予繳交回饋金，無非著眼於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對森林
    資源之存續，有重大影響，故由開發使用者負回饋義務，且
    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間存有實質關連，屬保存森林資源之必
    要措施。而回饋金辦法係主管機關農委會依森林法第48條之
    1授權訂定，為對於具有特定關係（山坡地開發利用關係）
    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關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計算
    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所為細節性
    、技術性之統一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律保
    留原則無違，亦無不當聯結之情形，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
    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
    日函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經繳納，嗣被上訴人以
    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
    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而上訴人水保
    計畫涉及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水保計畫經核定後，於107年8
    月2日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而被上訴人係於107
    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方由被上訴人所屬林業事務單
    位（即農業處）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之情事，為原判決
    依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106年10月2日函、收入繳款書
    、新北水保技師公會107年1月12日新北市水保技字第107010
    3900號函、被上訴人核發（107）府建字第409號建造執照等
    件所認定之事實，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無違，自為本件判
    決之基礎事實。
  ㈢上訴人雖以：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
    發許可案申請，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且其對上情已
    產生信賴，然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
    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
    同，而在未說明任何理由下，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
    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認本件應適用修正後即
    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除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
    辦法第8條規定，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等情為主張。惟以：
  ⒈前揭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第二款回饋金應
    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又依水土保持
    法第12條第4項及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水土
    保持義務人應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三年內，向主管機關申
    報開工，並於申報開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領
    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
    或利用許可文件。二、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本。……」復參照回
    饋金辦法第4條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之繳
    交義務人爲「申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爲人」或「擬具水保計
    畫申報書之水保義務人」。再者，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3項規
    定：「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
    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通知後，應依附表計算回饋金金額，並通
    知回饋金繳交義務人於一個月內一次繳交。」或修正前回饋
    金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
    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前，屬應繳交本回饋金者，由主
    管機關計算本回饋金數額，通知繳交義務人於申領水土保持
    施工許可證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可函前，一次繳納。」
    等規定，足見回饋金之繳納義務係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現行回饋金辦法），或水保主管機
    關核定水保計畫時（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始發生，並於一定
    之條件或期間內繳納，性質上爲申請開發利用許可或水保計
    畫核定授益處分時，法律明文規定加以之負擔。因此，如山
    坡地開發利用尚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水保計
    畫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定時，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尚無繳交回
    饋金之義務。
  ⒉經查，上訴人雖係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之106年8月間
    ，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申請並經被上訴人受
    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審查費
    並經繳納，再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
    水保計畫書，嗣於107年1月12日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完成審
    查，並於107年2月6日核定（見本院卷第64頁上訴補充理由㈢
    狀）；惟斯時回饋金辦法已因106年12月12日修正，並於106
    年12月14日施行，則上訴人之水保計畫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
    施行時，既未經被上訴人核定，參照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
    訴人已無從再依修正前同辦法規定逕予核定回饋金，原處分
    依當時有效施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規定，計算上訴人應繳交
    之回饋金，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其既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
    施行時，已依法申請，自應依「從新從優原則」、現行同辦
    法第8條前段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
    定云云。然查，水保計畫審查之申請許可事件，固有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之適用，但回饋金之繳交，則屬另一負
    擔處分，而非屬申請事件，自無上訴人所稱從新從優原則之
    適用。本件上訴人回饋金繳交義務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
    時既尚未發生，因此，當無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之適
    用。是上訴人上開主張，無非係其歧異見解，均無可採。
  ㈣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2項）審判
    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第3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
    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
    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第133條規定
    ：「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其他訴訟，
    為維護公益者，亦同。」據此，事實審法院原則上應依職權
    調查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關係，且審判長應行使闡明權，促使
    兩造當事人主張事實及提出證據，並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不僅避免訴訟當事人受到法
    院判決之突襲，亦有助於真實之發現，以確保人民獲得合法
    、正確且公平之裁判。核此乃行政訴訟應踐行之正當程序原
    則，若未盡闡明義務逕為判決者，自係違背法令。次依回饋
    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山坡地之開發利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交回饋金：……十一、無償提供公共
    使用之計畫道路之土地面積。……十五、已依農業發展條例或
    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金錢或代金之土地面積。
    」上訴人主張：縱依建造執照備註欄記載本件基地面積為54
    ,491平方公尺，惟道路退縮地為243.49平方公尺，依建築技
    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此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
    路用地；且其於回饋金辦法訂定施行前之80年間就坐落重測
    前新竹縣ＯＯ鎮ＯＯ段0之0地號等數筆土地已取得山坡地開發許
    可，並於該土地上興建地上2層地下1層廠房且取得被上訴人
    核發（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該廠房基地面積28,853.
    75平方公尺，上開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含廠
    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自應免繳回饋金，復稱其
    於80年9月6日繳交之3萬元即是依其他法律規定就該開發許
    可所繳納之回饋金，原判決未就前情予以調查，且未分別依
    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扣除相關土地面積免
    繳回饋金，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等情。查如上訴人
    上述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全部為54,491平方公尺，於80年間申
    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31,902.
    5平方公尺），其中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建築
    面積11,513.82平方公尺，則上訴人是否可再以系爭土地全
    部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其
    依據為何？又如扣除之前取得利用許可之基地面積後，剩餘
    之基地面積（17,533.29平方公尺）可否申請建築面積達12,
    006.58平方公尺，此均關係上訴人應繳交回饋金究竟應以全
    部土地面積計算或應扣除之前取得許可之面積，原審未予調
    查，已有違誤。又原審未予辨明即肯認被上訴人所辯上開3
    萬元並非依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之回饋金而引為判決理由，
    亦有未當。另關於道路退縮地面積，是否符合該辦法第7條
    第11款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以上均屬原審於審查原處分是
    否合法時，所應調查確認之事實，則原審未盡職權調查義務
    ，逕全然採信被上訴人之主張，遽論本件不符上開回饋金辦
    法有關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被上訴人依建造執照上全部基
    地面積計算回饋金數額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自有不適用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第133條規定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既有如上所述與
    判決結論有影響之違法，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
    因相關事證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
    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侯  東  昇　
                              法   官　王  碧  芳
                              法   官　簡  慧  娟
                              法   官　蔡  紹  良
                              法   官　鍾  啟  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蔡  宜  婷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8年度上字第1135號
上  訴  人　東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芳萍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　律師
            孫瀅晴　律師
            吳展旭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竹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文科                                     
訴訟代理人　魏順華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森林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4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06年8月間，為其欲於坐落新竹縣ＯＯ鎮ＯＯＯ段0地號等18筆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土保持（下稱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審查。經審查後開發利用許可面積分別為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共計54,491.9平方公尺，經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107）府建字第00409號建造執照在案。被上訴人乃依106年12月12日修正發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107年12月7日府農森字第107401803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上訴人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下稱回饋金）新臺幣（下同）13,931,435元【（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之其他面積42,485.32平方公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3,600元×乘積比率6%）】。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於系爭土地從事廠房新建工程，經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從而，被上訴人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及其附表規定，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應繳交回饋金13,931,435元，並無違誤。
  ㈡依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係指核算回饋金案件之林業主管機關受理之時為準，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林業主管機關係於回饋金辦法修正施行後，方受理核算回饋金案件，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核算回饋金，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703449號及107年12月19日農授林務字第1070252454號函釋（下分別稱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被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30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098809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已繳納，嗣被上訴人再於106年10月2日以府農保字第106014395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6年10月2日函）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並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惟依被上訴人107年8月27日府工建字第1070092359號函記載，上訴人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之日期為107年8月2日，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被上訴人所屬林業職掌單位即農業處（轄下森林暨自然保育科）始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則被上訴人適用106年12月12日修正施行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核課回饋金，並無不合。且回饋金辦法係於89年11月30日由農委會訂定發布全文9條，其間歷經96年3月1日、98年1月23日、102年1月31日與106年12月12日4次修正，即山坡地之開發利用係自89年12月2日起方開始收取回饋金。至上訴人所引用農委會94年7月20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687號函，係為解決山坡地開發利用案究應適用發布之回饋金辦法收取回饋金，或認定屬於該辦法發布前無需繳納回饋金之申請案之爭議，核與新舊回饋金辦法之適用無關，顯無新舊回饋金繳交辦法適用之疑義存在。
  ㈢依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6%至12%計算，該條附表第13款區分為「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與「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兩種情形。本件農業處核處回饋金，其計算之基礎須依建築主管單位（即被上訴人所屬工務處）之認定為據，如認定屬於新建，則依該條附表第13款之第一種情形計算。次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務處於107年8月27日所發給之建造執照，其上登載之建造類別為「新建」。而上訴人主張應減去於82年間已申辦可使用執照中之基地面積一節，農業處為釐清此疑義，遂於107年11月26日會簽工務處，案經工務處建築管理科明確表示本件屬建築法第9條所稱之新建行為，則原處分依該條附表第13款第一種情形（新建行為）核處回饋金，並無不合。另上訴人於80年間所為山坡地開發案，尚無回饋金辦法應收取回饋金之適用，其當年所繳納之3萬元自難認係回饋金辦法所定回饋金之性質，亦非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自無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之適用。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無違誤，故駁回上訴人原審之訴。
四、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回饋金辦法為森林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訂定之行政規則，原審以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以林業主管機關受理時為適用新、舊法區隔時點，顯不利於案件申請人，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接受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而上訴人信賴修正前回饋金辦法計算之回饋金金額，並依該信賴基礎而為相關開發山坡地整備、資金籌措，包括委託建築師進行水保計畫等規費、水保技師等一切相關費用，而對外有具體信賴表現，並因回饋金辦法修正且無給予對應合理補救措施、訂定新舊法過渡期間條款、或公布至施行一定緩衝期間，致上訴人信賴基礎更動，造成實體上損害，自有信賴利益，原判決完全未說明為何援用上開農委會函釋之理由，進而以本件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等情，有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之錯誤。
  ㈡由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有關新、舊法之適用，係以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案件」時為準，本件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被上訴人（農業處發文）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需於106年10月29日前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另於106年10月2日函將水保計畫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上開函副本均通知工務處、農業處，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審查完成，是本件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同，判決理由逕以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作為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
  ㈢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僅有一處，其餘二者非新建工程，而係其上本已有既存廠房存在，新建案究如何認定，不應以公文書為認定標準，應以現況為準，依被上訴人公文簽辦單、(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彭祖光建築師事務所建築索引表、面積計算圖表，上訴人前於80年間經開發許可之山坡地及82 年興建完成之「舊廠房」，自不得再重複列入，原判決對此未加以說明對現場實際情形為斷而為論述，僅依行政機關公文書為據，認全屬新建而以建築面積據為計算回饋金之基礎，有違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36條規定、比例原則、證據法則、論理法則，且理由亦係不備。縱依原判決之見解，需按照核發建造執照之面積計算，惟核建造執照核准之基地面積為54,248.41平方公尺，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為42,241.83平方公尺，原判決卻分別誤認為54,491.9平方公尺、42,485.32平方公尺，進而據以超額核定回饋金金額，事實認定與判決理由相互矛盾，再者，縱上開面積之差距243.49平方公尺係道路退縮地，然該退縮地依建築技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目前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用地，原判決亦未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規定認定免繳交回饋金，亦有不適用法規之情事。
  ㈣上訴人於79年間即因系爭土地自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而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規定繳交回饋金，惟相關書面資料上訴人雖未留存，然被上訴人應有紀錄或保存。上訴人嗣於82年間就本件申請許可中之部分基地範圍，當時為蓋用舊廠計入興建基地面積，且依被上訴人要求而於82年繳交「相當於回饋金」之金額3萬元，取得面積3公頃餘土地之開發許可，原判決未就前述79年、82年間上訴人已繳交回饋金而得於本件加以扣除之情為調查，已有違誤。且上述82年繳交3萬元，亦應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5款規定扣除該等面積，此不能拘泥於上開規定之文字僅限以「回饋金」文字之名義方得扣除，原判決竟予曲解，自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
五、本院查：
  ㈠森林法第1條規定：「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制定本法。」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第2項）前項……第二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回饋金辦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森林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山坡地。」第3條第13款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三、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第5條第1項規定：「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同條附表第13款規定：「除前十二款規定外，從事須申請建造執照之山坡地建築行為，且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新建行為，其回饋金之計算方式：（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1%）＋（建築面積以外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第8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案件，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者，依有利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之規定辦理。」森林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非僅著眼於現有林相之保護，而係包含保育、利用、再造之多重任務；故森林法規範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者，課予繳交回饋金，無非著眼於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對森林資源之存續，有重大影響，故由開發使用者負回饋義務，且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間存有實質關連，屬保存森林資源之必要措施。而回饋金辦法係主管機關農委會依森林法第48條之1授權訂定，為對於具有特定關係（山坡地開發利用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關於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所為細節性、技術性之統一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無不當聯結之情形，自得予以適用。
  ㈡經查，上訴人於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向被上訴人申請並經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知上訴人繳納水保計畫審查費並經繳納，嗣被上訴人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新北水保技師公會於107年1月12日完成審查。而上訴人水保計畫涉及系爭廠房新建工程，水保計畫經核定後，於107年8月2日申請系爭廠房新建工程建造執照，而被上訴人係於107年8月27日核發建造執照後，方由被上訴人所屬林業事務單位（即農業處）據以受理核算本件回饋金之情事，為原判決依被上訴人106年8月30日函、106年10月2日函、收入繳款書、新北水保技師公會107年1月12日新北市水保技字第1070103900號函、被上訴人核發（107）府建字第409號建造執照等件所認定之事實，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無違，自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事實。
  ㈢上訴人雖以：農業處早在106年8月間即受理上訴人山坡地開發許可案申請，自應適用修正前回饋金辦法，且其對上情已產生信賴，然原審未釐清回饋金繳交之時點、建造執照取得之時點與回饋金辦法新、舊條文適用之基準日，三者性質不同，而在未說明任何理由下，逕依本無拘束法院效力之農委會107年2月5日、107年12月19日函釋認本件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回饋金辦法之相關規定，除有違從新從優原則及回饋金辦法第8條規定，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等情為主張。惟以：
  ⒈前揭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第二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又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4項及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應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三年內，向主管機關申報開工，並於申報開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主管機關申領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二、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本。……」復參照回饋金辦法第4條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爲「申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爲人」或「擬具水保計畫申報書之水保義務人」。再者，回饋金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通知後，應依附表計算回饋金金額，並通知回饋金繳交義務人於一個月內一次繳交。」或修正前回饋金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前，屬應繳交本回饋金者，由主管機關計算本回饋金數額，通知繳交義務人於申領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可函前，一次繳納。」等規定，足見回饋金之繳納義務係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現行回饋金辦法），或水保主管機關核定水保計畫時（修正前回饋金辦法）始發生，並於一定之條件或期間內繳納，性質上爲申請開發利用許可或水保計畫核定授益處分時，法律明文規定加以之負擔。因此，如山坡地開發利用尚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水保計畫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定時，回饋金之繳交義務人尚無繳交回饋金之義務。
  ⒉經查，上訴人雖係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之106年8月間，擬具系爭廠房新建工程之水保計畫，申請並經被上訴人受理在案，被上訴人以106年8月30日函通知上訴人繳納審查費並經繳納，再以106年10月2日函委託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審查水保計畫書，嗣於107年1月12日由新北水保技師公會完成審查，並於107年2月6日核定（見本院卷第64頁上訴補充理由㈢狀）；惟斯時回饋金辦法已因106年12月12日修正，並於106年12月14日施行，則上訴人之水保計畫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既未經被上訴人核定，參照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已無從再依修正前同辦法規定逕予核定回饋金，原處分依當時有效施行之現行回饋金辦法規定，計算上訴人應繳交之回饋金，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其既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已依法申請，自應依「從新從優原則」、現行同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云云。然查，水保計畫審查之申請許可事件，固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之適用，但回饋金之繳交，則屬另一負擔處分，而非屬申請事件，自無上訴人所稱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本件上訴人回饋金繳交義務於修正前回饋金辦法施行時既尚未發生，因此，當無回饋金辦法第8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上開主張，無非係其歧異見解，均無可採。
  ㈣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2項）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 （第3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據此，事實審法院原則上應依職權調查為判決基礎之事實關係，且審判長應行使闡明權，促使兩造當事人主張事實及提出證據，並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不僅避免訴訟當事人受到法院判決之突襲，亦有助於真實之發現，以確保人民獲得合法、正確且公平之裁判。核此乃行政訴訟應踐行之正當程序原則，若未盡闡明義務逕為判決者，自係違背法令。次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交回饋金：……十一、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計畫道路之土地面積。……十五、已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金錢或代金之土地面積。」上訴人主張：縱依建造執照備註欄記載本件基地面積為54,491平方公尺，惟道路退縮地為243.49平方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此係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用地；且其於回饋金辦法訂定施行前之80年間就坐落重測前新竹縣ＯＯ鎮ＯＯ段0之0地號等數筆土地已取得山坡地開發許可，並於該土地上興建地上2層地下1層廠房且取得被上訴人核發（82）字第00225號使用執照，該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上開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含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自應免繳回饋金，復稱其於80年9月6日繳交之3萬元即是依其他法律規定就該開發許可所繳納之回饋金，原判決未就前情予以調查，且未分別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11款、第15款規定扣除相關土地面積免繳回饋金，有理由不備及認事用法之違法等情。查如上訴人上述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全部為54,491平方公尺，於80年間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利用許可之面積3.19025公頃（31,902.5平方公尺），其中廠房基地面積28,853.75平方公尺，建築面積11,513.82平方公尺，則上訴人是否可再以系爭土地全部申請開發許可，並取得建築面積12,006.58平方公尺，其依據為何？又如扣除之前取得利用許可之基地面積後，剩餘之基地面積（17,533.29平方公尺）可否申請建築面積達12,006.58平方公尺，此均關係上訴人應繳交回饋金究竟應以全部土地面積計算或應扣除之前取得許可之面積，原審未予調查，已有違誤。又原審未予辨明即肯認被上訴人所辯上開3萬元並非依其他法律規定所繳交之回饋金而引為判決理由，亦有未當。另關於道路退縮地面積，是否符合該辦法第7條第11款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以上均屬原審於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時，所應調查確認之事實，則原審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全然採信被上訴人之主張，遽論本件不符上開回饋金辦法有關免繳交回饋金之要件，被上訴人依建造執照上全部基地面積計算回饋金數額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33條規定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既有如上所述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之違法，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因相關事證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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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蔡  宜  婷　　


